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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憂裁判官抱持偏見影響到裁決公正性

歡迎高等法院批准示威人士馮炳德保釋

香港人權監察對高等法院批准襲警罪成的示威人士馮炳德在上訴期間保釋表示歡迎，並認為這能避免其在農曆新年期間不必要地在獄中渡過。

去年年底東區裁判處法官林鉅溥就馮炳德襲警案的判決中，形容馮炳德向警察「施暴」，「欺侮和虐待」警察，字眼似乎過份誇張。人權監察擔心裁判官對馮炳德抱有相當大的成見，並對持有相似理念之人士抱過度懷疑的態度，以致判決時可能有所偏頗，拒絕接納相同政治理念的證人之口供，而偏信警方的一面之詞。人權監察擔憂裁判官以抱持偏見，不當地影響到裁決的公正性。

